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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维护考场纪律，确保考试公正、公平、顺利地进行，促进学风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根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学工作规范》，特制定监考人员守则。
1.必须提前20分钟到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考场情况记录表、草稿纸等，检查考生名册、试卷、答题纸（卡）等。
2.提前10分钟到指定考场，组织学生清理考场，包括场地卫生，考生座位、桌椅下面的一切书籍、纸张及其他物品（开卷考试可以让学生携带教材，但不能带其它书籍），按要求布置考场，在黑板上书写考试时间与主要注意事项。
3.引导学生对号入座，收缴所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统一堆放在指定位置；检查学生手机是否已关机并远离学生（关机放置于讲台上或包里）。
4.开考前向学生宣讲考场规则和注意事项，强调考场纪律，提前发放草稿纸、答题纸，按时发放考试试卷。
5.学生一律凭本人身份证参加考试，开考后监考人员应逐一核对考生证件，严防代考现象。若考生在考试中未带身份证，可以凭各学院开具的贴有本人照片的《证件遗失证明》参考。
6.督促和检查学生用蓝、黑钢笔正确书写自己姓名、学号、班级，特别是采用答题卡时，一定要检查学生的学号或准考证号是否正确填写。
7.检查并统计30分钟内进入考场的学生人数。开考30分钟内可允许迟到学生进入考场，但不允许已经进入考场的学生离开考场。
8.禁止迟到30分钟的考生进入考场。开考30分钟后允许考生交卷离开考场（有特殊规定的按规定执行），不允许已离开考场的考生再次进入考场。
9.要加强考场巡视，在监考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一名监考人员在前台，一名监考人员在后台，随时纠正违纪现象，杜绝学生作弊。察觉学生有违纪作弊苗头时，应及时制止并提出警告，不得隐瞒袒护。发现考生作弊应令其停止考试，收缴试卷，并由其中一名监考人员将学生带到考场办公室，在考场记录表上作详实记录，收集舞弊事实材料，考试结束后及时将违纪作弊学生试卷和有关事实材料提交教务处考试中心。
10.考试期间一般不允许学生和监考老师上厕所，如学生确有特殊情况，应由同性别老师陪同前往厕所，且不得携带任何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发现学生生病、情绪激动、不服从管理等紧急情况，应及时报告巡考或主考。
11.监考人员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中途不得离开考场，不得做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不背对考场，不站在考场外面，不在考场吸烟、睡觉、抄做试题，不看书报杂志，不批改试卷、作业，不指导论文，不在考场内（外）聊天和相互交头接耳，更不得串场）。
12.监考人员在监考过程中不得玩手机，如被巡考或监控室监控人员发现，第一次提出口头警告，第二次全校通报。
13.考试过程中不得向考生解释任何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对试卷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公布。
14.考试过程中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作弊，不得以任何理由私留、复制（或手机拍摄）试卷，也不得指使他人进行以上违规行为。
15.应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考试结束后，准时收卷，认真清点回收的所有试卷，按学生学号或考试号排序装订，做到无遗失、无错序、无漏登，并将填写好的考场记录表和其他考试物品交考场办公室。
16.凡监考迟到、缺席、对学生舞弊行为隐瞒不报、丢失学生答卷等行为均属教学责任事故，将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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